
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《股东大会、董事会和总经理的决策权限制度》 

修订对照表 

为了提高公司的运行效率，保证公司、股东和债权人合法权益，使公司经营

管理规范化、科学化、程序化，按照公司经营中各类决策的风险大小和效率要求，

公司根据《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7 号：日常经营重大合同》和《公司章

程》的有关规定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对《股东大会、董事会和总经理的决策权

限制度》中部分相关内容进行了修订。具体修改内容如下： 

修订前 修订后 

第五条  除公司章程、本制度或股东大

会决议另有规定外，董事会决策权限如下： 

（四）与公司日常经营相关的交易（包

括购买原材料、燃料和动力，以及出售产品、

商品等与日常经营相关的资产；银行贷款

等），单项合同金额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

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10%以上的。 

第五条  除公司章程、本制度或股东大

会决议另有规定外，董事会决策权限如下： 

（四）公司根据经营需要向银行机构申

请综合授信，或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借款（包

括长短期借款、银行承兑汇票等），金额占

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10%

以上但不超过 50%；超过最近一个会计年度

经审计净资产 50%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

议； 

（五）公司签署与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

采购、销售、工程承包或者提供劳务等重大

合同，合同金额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

审计主营业务收入 80％以上，且绝对金额

超过 1 亿元的。 



第六条   总经理根据公司章程、股东大

会和董事会的授权，负责公司的日常管理和

生产管理工作。 

除公司章程、本规定或股东大会、董事

会决议另有规定外，下列事项由总经理（或

其授权人员）决定： 

（三）与公司日常经营相关的交易（包

括购买原材料、燃料和动力，以及出售产品、

商品等与日常经营相关的资产；银行贷款

等），单项合同金额低于公司最近一个会计

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10%的。 

第六条   总经理根据公司章程、股东大

会和董事会的授权，负责公司的日常管理和

生产管理工作。 

除公司章程、本规定或股东大会、董事

会决议另有规定外，下列事项由总经理（或

其授权人员）决定： 

（三）公司根据经营需要向银行机构申

请综合授信，或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借款（包

括长短期借款、银行承兑汇票等），金额低

于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资产

10%的。 

原《股东大会、董事会和总经理的决策权限制度》其他条款不变，该事项需

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2019 年 10 月 2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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